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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交通部暨所屬民用航空局及台灣區國道

新建工程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航站大廈

擴建工程係委託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

辦理，惟該工程於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會

勘與建築物完工查驗前即倉卒對外宣佈

啟用時程，嗣因前開查驗過程中發現缺

失甚多，致無法如期改善工程缺失取得

建築使用執照，因而展延啟用營運日期

逾二個月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未

當等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花蓮地區觀光資源豐富，吸引大批觀光人潮，近

年來更由於政府產業東移政策，工商界人士往返頻繁

；然而在對外交通方面，除北迴鐵路近年有所改善外

，餘如北濱、蘇花及中橫等公路，不但旅途漫長耗費

時日，且路況易受天候影響，使得花蓮機場肩負相當

重要之運輸任務。嗣因運量快速成長，原花蓮航空站

場站設施不敷使用，民航局為配合政府產業東移政策

及因應花蓮地區觀光與工商業發達，並順應地方爭取

花蓮開闢往返琉球石垣島國際包機航線及國內－國際

接駁航線之要求，積極推動花蓮航空站航站大廈擴建

工程，確有需要。且花蓮航空站新航廈樓地板面積擴

增為 2 萬餘平方公尺，為原來之 6.3 倍，除規劃有國

內航線旅客使用之相關服務設施外，亦規劃國際包機

旅客入出境專用之設施與空間，以提昇觀光品質。設

計理念包括：創造自然通風採光節省能源之綠建築，

創造謙卑之拓荒精神與原住民文化空間特色，完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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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化動線以能簡單明瞭到站及離站為原則，建材採用

花蓮本土大理石及蛇紋石，並考量抗震、耐風、防火

，在國內機場中亦甚具特色，中央、地方與民眾均甚

為期待。惟據本院調查結果，該工程於完成消防安全

設備會勘與建築物完工查驗前即倉卒對外宣佈啟用時

程，嗣因前開查驗過程中發現缺失甚多，致無法如期

改善工程缺失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因而展延啟用營運

日期逾二個月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未當，爰依

法提案糾正，其理由如后： 

一、查交通部於 92年 7月 1日函轉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

委員會 92 年 6 月 27 日函附之「92 年 6 月 7 日院長

訪視花蓮地區隨行紀要及提示事項分辦表」記載：

經（行政）院長提示，花蓮航空站 1 期航廈得於 93

年農曆春節前啟用營運。國工局及民航局相關單位

隨即依指示陸續召開多次花蓮航空站新航廈接管小

組會議與研討花蓮航空站新航廈啟用前驗收程序因

應方案會議，經由與會單位就工程實際進度與趕工

情形研議，初步擬定以 93 年農曆春節前 1 週，即

93 年 1 月 15 日為花蓮新航廈預定啟用日期，民航

局並以 92 年 12 月 4 日函陳報交通部。惟至 93 年 1

月 15 日原定啟用當日，航廈工程因缺失改善不及仍

未能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以致無法如期啟用。 

二、經查關於航站主體工程初定啟用日前之消防安全設

備會勘及完工現場查驗過程缺失甚多部分如下： 

    查民航局花蓮航空站航站大廈擴建工程其建築

物共包含航站大廈、塔台、員工宿舍、航警局及備

勤宿舍、近場台、計程車休息站、油機房、不斷電

系統機房等 8 棟，除計程車休息站、油機房、不斷

電系統機房等 3 棟建築物未能及時完成外，其餘 5

棟於 92年 12月 31日向花蓮縣政府申辦部分使用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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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，惟當時書圖文件尚未完備且皆未申報施工勘

驗；花蓮縣政府於 93 年 1 月 8 日派員至現場勘查，

經審視書圖文件及現場查驗共計發現多達 47 項缺

失（詳附件），且當時相關消防安全檢測、專用下

水道系統與污水處理廠亦尚未取得主管機關之核

可；該府於 1 月 11 日及 1 月 14 日再行審（勘）查

建物部分，發現仍分別存有 27 項及 16 項缺失，同

時消防安全檢測、專用下水道竣工、污水處理廠等

仍未取得住管機關核可；迄至 1 月 15 日上午原訂之

啟用典禮前第 4 度進行現勘，前發現之缺失仍有室

內裝修隔間、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、申辦文件未補

正等缺失尚待改善；至 1 月 19 日全部缺失改善完成

後花蓮縣政府始予核發部分使用執照。至於該航站

大廈消防安全設備會勘查驗，國工局係於 92 年 12

月 15 日申請消防安全設備會勘，花蓮縣政府於 92

年 12 月 18 日、12 月 19 日、93 年 1 月 5 日分別進

行 3 次會勘，惟發現缺失甚為嚴重，且未能如期改

善，致遭花蓮縣政府於 93 年 1 月 9 日依規定退件，

惟民航局爲趕原定之啟用時程，旋於退件當日即再

次重新申請消防安全設備會勘，惟當月 12 日再次申

請查驗後之第 1 次會勘時，尚發現火警自動警報設

備之探測器有 142 只故障；次日進行第 2 次會勘，

仍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計探測器 146 只故障以及泡

沫滅火設備泡沫撒水頭水量不足之缺失，迄至原預

定啟用之前ㄧ日第 3 次會勘時，消防安全設備始符

合規定，經核花蓮縣政府辦理使用執照審查核發及

消防安全設備查驗過程中業已全力配合中央原訂啟

用時程核實勘驗，尚無坊間媒體報導故意刁難之情

事。又查花蓮航空站航廈擴建部分自 93 年 3 月 18

日正式啟用營運以來，亦曾發生大廳漏水、行李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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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故障等狀況，且因第 2 階段工程尚在施工中，以

致地面不平，動線不佳，甚或造成旅客跌倒情形，

復因施工圍籬影響，亦無法完全展現原設計風貌，

該 E02 標花蓮機場航空站航廈主體工程何以尚能獲

得交通部 92 年度重大工程品質查核甲等獎？其查

核之公信力尤令人質疑。 

三、再查原定啟用日期無法兌現後，交通部部長雖即責

成國工局及民航局審慎趕辦，並同時指示花蓮新航

廈務頇於取得建築使用執照、一切就緒後，方可啟

用營運。花蓮縣政府雖於 93 年 1 月 19 日核發該新

航廈主體工程使用執照，惟經民航局及國工局協商

後，為考量 93 年 1 月 20 日即為除夕，若於春節期

間旅客高峰期啟用，恐將因返鄉旅客對於新航廈環

境較生疏而導致混亂，乃致力於要求承商儘速改善

初驗缺失，並與各使用單位密集會同檢視並要求承

商提昇各項設施功能。國工局與民航局經分別於 93

年 2 月 19 日及 93 年 3 月 10 日檢視確認已達啟用標

準，民航局乃依據「研商花蓮新航廈啟用時程協調

會」及花蓮新航廈啟用需進行之搬遷作業時間估算

，再於 93 年 3 月 5 日函報交通部，交通部並於 93

年 3 月 9 日回復同意於 93 年 3 月 18 日舉辦啟用典

禮，3 月 19 日始正式營運，前後延宕逾二個月，嚴

重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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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配合政府產業東

移政策及發展國內外觀光，積極進行花蓮航空站航站

大廈擴建工程確有需要。惟該工程於完成消防安全設

備會勘與建築物完工查驗前即倉卒對外宣佈啟用時程

，嗣因前開查驗過程中發現缺失甚多，致無法如期改

善工程缺失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因而展延啟用營運日

期逾二個月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核有未當，爰依監

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

並依法妥處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9 3 年 1 1 月 3 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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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花蓮縣政府針對花蓮航航空站航廈擴建工程  

部 分 使 用 執 照 初 驗 所 列 改 正 項 目 統 計 表 

項次 內容 

一、文件修正 

1.  申請書建築師未簽章 

2.  申請書主要用途欄填寫各棟用途並註明 

3.  申請棟戶數不符 

4.  申請門牌地址不符 

5.  建造影本即可(最後一次辦理部分使用時繳回) 

6.  工程竣工查驗報告單數量未填 

7.  現場照片請相片紙沖洗 

8.  現場照片顯示鷹架未拆除 

9.  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查報表未填 

10. 圖面著色請以「部分使用」範圍為主，各層申請

「部分使用」範圍 

11. 航警局避難層及室內出入口（建築技術規則第 172

條第 2 項） 

12. 員工宿舍 1 樓顏色著色範圍不符 

13. 現場勘查有幾處牆面位置不符（竣工修正、圖請

抽換） 

14. 檢附之文件如為影本請加蓋大小章加註與正本相

符 

15. 圖面請加註竣工圖 

16. 圖面監造建築師大小章、簽名 

二、補充證明合格文件 

1.  混凝土廠登記證影本 

2.  氯離子力專任人員證書影本 

3.  混凝土品質保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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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內容 

4.  氯離子檢測報告書（依規定由監造建築師或營造

業專任工程人員簽章） 

5.  鋼筋買賣證明 

6.  鋼筋、鋼構材無輻射證明 

7.  室內裝修材地版、隔間牆、天花板（關稅、出廠、

中央標準檢驗局國內、外上市防火證明） 

8.  避雷針型錄、出廠證明、監造人切結書、部署位

置圖（函蓋半徑）照片 

9.  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（建築等專業技師公

會出具） 

10. 行動不便設施位置（圖面標示）、照片（航站大廈、

航警局） 

11. 行動不便設施列管卷宗（相關文件）、檢討表 

12. 航站大廈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 條附表第 4 欄 

13. 航警局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 條附表第 3 欄 

14. 塔台 1 樓停車位是否為建造列管、申請 

15. 防火門防火捲門合格證（中央標準檢驗局）合格

標籤貼紙（現場照片） 

16. 防火漆及防火批覆出廠證明、中央標準檢驗局合

格證明 

17. 禁限建地區測量表書件、切結書 

三、會審單位證明文件 

1.  無損害公共設施證明書正本 

2.  專用下水道竣工合格文件影本 

3.  污水處理廠使用執照影本 

4.  環保局空污費（核定函、審核單、申報表、完工

證明、繳費收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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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內容 

5.  污水槽由環工技師簽證檢附 24 小時滲漏報告書 

6.  消防合格證明（函文、勘查驗表） 

7.  停車列管證明、照片（可辨別編號）、列管卷宗（相

關文件） 

8.  營建廢棄物證明文件 

四、現場需修改缺失 

1.  防空避難室標示牌照片、列管卷宗（相關文件） 

2.  行動不便設施廁所馬桶旁淨空 80CM、臉盆位置 

3.  行動不便設施專用標誌 

4.  航警局行動不便設施廁所馬桶旁淨空 80CM、臉盆

位置 

5.  航警局行動不便設施坡道及扶手 

6.  航警局行動不便設施程各層坡道扶手連接、若以

電梯替代應設置電梯 

（以上合計 47 項-----資料來源：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

工程局與花蓮縣政府城鄉發展局） 

 

 


